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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人事行政 
科 目：現行考銓制度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有「初任與升調並重」之規定，請說明初任與升調的意義為何，並論述其

在「激勵穩定」與「改革創新」上，何者較為重要？（25分） 

【破題關鍵】 
本題應針對任用法§2 任用基本原則，分析其意涵規定再據分析內升與外補之優缺點及運
用。 

【擬答】: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 條規定：「公務人員之任用，應本專才、專業、適才、適所之
旨，初任與升調並重，為人與事之適切配合。」本條揭櫫公務人員任用之基本原則，
其中「初任與升調並重」為重要任用原則之一，意涵如下： 
所謂「並重」，乃不可偏廢之意，不必初任與升調一定各占一半之比例才謂之並重。
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如下： 

正額錄取，經訓練期滿成績及格人員分發任用。如可資分發之正額錄取人員已分發
完畢，由分發機關就列入候用名冊之增額錄取人員按考試成績定期依序分發，經訓
練期滿成績及格後予以任用。已無前項考試錄取人員可資分發時，得經分發機關同
意，由各機關自行遴用具任用資格之合格人員。（§10） 

。如業務需要時，得指名商調之。但指名商調特種考
試及格人員時，仍應受各該考試及任用法規之限制。（§22） 

外，應就具有該職務任用資格之人員，本功績原則評定陞遷。（陞遷法§5Ⅰ） 
 

究「初任」與「升調」之實務運用而言，包括初任、陞任、調任，各有優劣，宜就機
關職務出缺用人時，考量內升或外補： 

 
任人員不易深入瞭

解業務狀況，因而影響工作效率；使原有人員無陞任機會，致影響工作情緒，甚
至紛紛求去。 

吸收新知識，使組織日趨保守，不願變革求新，所謂初任人員亦只限於最基層之
人員，致使人員素質日趨低落，人力結構日趨老化。 

之缺失，均會同時呈現出來。 
 

因初任、陞任、調任各有其需要，而偏於初任、陞任、調任又會出現各種弊端，因
而此三種用人的方式應予以並重，以期此三種用人方式的優點儘量發揮，缺點儘量
減少。為期真正的做到三者並重，則應以下列方法來相互配合： 

為主，如確無適合人員可資陞任時，始予從其他單位或機關調任甚或轉任；低級
職務通常須重視學識基礎，宜以初任為主，如初任有困難始考慮調任或陞任；中
級職務通常須學識基礎與經驗兼顧，故可初任、陞任、調任並重。 

宜以初任或調任為主，如確無適當人員可資初任或調任時，始予從內部陞任；如
擔任職務所需法規制度極為穩定者，其職缺宜以內部陞任為主，確無適當人員可
資陞任時，始予初任或調任。 

可考選優秀人員任職，即以初任為主；如需用人力在社會上呈現出需過於供時，
自宜以內部陞任或調任為主。 

如以激勵穩定而言，宜考量「升調」之陞任（內升）方式辦理，如以改革創
新而言，則可運用初任及調任（外補）方式辦理。 

二、請說明我國現行憲法增修條文對考試院職權造成何種影響，並評述我國現行人事組織管理
體系運作現況。（25分) 

【破題關鍵】 
本題須明示憲法增修條文§6 變更規定再分析現行人事行政機關與人事管理機構之運作特
色。 

【擬答】: 
 

主要可謂賦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設置之合法地位及職權 
83 條規定：「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理考試、任用、銓敘、

考績、級俸、陞遷、保障、褒獎、撫卹、退休、養老等事項。」又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第 1 項已予變更規定如下：「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理左列事項，不
適用憲法第 83 條之規定：一、考試。二、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
三、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 
據上憲法增修條文§6 第 1 項規定，可知考試院之職權，並未能統括全國人事事項，
包括部分「未界人事事項」如訓練進修、待遇、福利、組織編制、人力運用、員額
管理……等及公務人員任用、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執行事項亦即所謂「剩餘
權」。據此而言，以上剩餘權及未界定權，可由行政院依法辦理，故行政院設人事
行政總處為我國行政院之重要人事行政機關。但依法有關考銓業務仍受考試院監
督，以彰顯考試權獨立及考試院為最高人事機關之地位。 

6 施行後，我國現行人事組織管理體系運作，有如下人事行政雙首
長、人事管理機構有雙重隸屬監督及一條鞭等特色。 

保障、撫卹、退休五項完整職權（決策與執行）；至於任免、考績、級俸、陞遷、
褒獎五項僅掌法制事項（執行權交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因此，我國人事行政
管理機關是「獨立制」與「幕僚制」並容的折衷結構型態。就憲法第 83 條所規定
之「地位與職權」而論，可見考試院擁有幾乎是全部的人事權（集權制），其他機
關未見有何人事權，故考試院原為我國唯一最高人事行政主管機關，獨攬人事行政
的決策權與執行權，形成人事行政機關「一條鞭制」。 

56 年，總統依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授權，而設置「行政院人事行政
局」之後，該局主管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與事業機構之人事業務（該局於 101 年
改稱人事行政總處）。在實際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儼然已成為行政院所屬各級
人事機構（人事處室及人事管理員）之人事主管機關。而憲法增修條文§6 施行後，
出現了人事上「雙重隸屬監督」體制，即行政院所屬各級機關的人事機構，一方
面，隸屬於上級人事主管機關（人事行政總處），另方面，又隸屬於所在行政機
關。換言之，一方為上級人事主管機關之執行機構，他方又為所屬行政機關的人事
幕僚單位。 

總處具有合法機關之地位，另方面，考試院雖仍維持其為全國最高「考試機關」
（實為人事行政總機關）之地位，但其職權卻略漸減縮。考試院僅對考試、銓敘、
保障、撫卹、退休五類事項保有「決策」及「執行」之完整職權。至於對任免、考
績、級俸、陞遷、褒獎五項僅掌有法制事項權，而此等事項之運作執行權勢必由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職掌。至於憲法所未明定事項，如訓練、組織員額、人力運用、

福利等，恐將成為考試與行政兩院爭議點。 
三、我國現行制度允許公務人員組織相關團體以實踐勞動三權之團結權，試就公務人員協會

法，說明其成立目的、適用與排除對象各為何？並說明其中央與地方之主管機關為何？那
些事項得提出協商？那些事項為協商之排除範圍？(25分) 

【破題關鍵】 
本題僅須依公務人員協會法中相關規定說明即可。 

【擬答】: 
我國公務人員之勞動三權包括團結權(結社權)、協商(參與、交涉)權及爭議(罷工)權，均
係依民國 91 年公布施行之公務人員協會法辦理 

 
14 規定「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1 第 1 項明定其目的(宗旨)如下 
公務人員為加強為民服務、提升工作效率、維護其權益、改善工作條件並促進聯誼
合作，得組織公務人員協會。 

 
 

依協會法§2 規定 
本法所稱公務人員，指於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關擔任組織法規所
定編制內職務支領俸（薪）給之人員。 

 
上述協會法§2 規定不包括下列人員 

 
 

 
 

 
 

 
 

部及同層級機關，經各該機關或其所屬機關公務人員人數未達三十人者，得
加入同層級機關之機關公務人員協會。 

，
得籌組各直轄市、縣（市）之機關公務人員協會。 

機關名稱；各直轄市、縣（市）之機關公務人員協會應冠以行政區域名稱。 
 

 

會數超過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五院、各部及同層級機關總數五分之一時
及各直轄市、縣（市）之機關公務人員協會數超過直轄市、縣（市）總數三
分之一時，得共同發起、籌組全國公務人員協會。 

會應冠以中華民國名稱。 
 

員協會，其主管機關為銓敘部。 

。 
7 第 1 項） 

公務人員協會對於下列事項，得提出協商： 
 

 
 

7 第 2 項）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提出協商： 

 
行政訴訟之事項。 

 
 

四、A君為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現任委任第五職等職務人員，A君若欲取得升任薦任第
六職等之任用資格，依照公務人員任用法之規定，除經升官等考試及格外尚有何途徑？又
學歷與考績對其日後升遷可能造成那些影響？（25分） 

【破題關鍵】 
本題應依任用法第 17 條中薦任升官等訓練合格取得薦任六職等任用資格及限制規定分
析。 

【擬答】: 
A 君合格實授現任委任第五職等職務，欲取得升任薦任第六職等之任用資格，依公務人
員任用法§17 規定，除經薦任升官等考試及格外，尚可依法薦任升官等訓練合格之規定
如下：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7 條第 6 項規定： 
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實授現任委任第五職等職務人員，具有下列資格之一，且其以
該職等職務辦理之年終考績最近三年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並已晉敘至委任
第五職等本俸最高級後，再經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合格者，取得升任薦任第六職等任用
資格： 

於本法施行前經分類職位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考試及格，並任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
等職務滿三年者。 

業，並任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職務滿八年者，或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
並任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職務滿六年者。 

A 君如依上述升官等訓練途徑取得薦任第六職等任用資格，其學歷與考績與日後升遷
限制影響如下： 

 
上述項升任薦任官等人員，以擔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以下之職務為限
。但具有碩士以上學位且最近五年薦任第七職等職務年終考績四年列甲等、一年
列乙等以上者，得擔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職務。 
任用法第十七條第七項所稱薦任第七職等職務年終考績，指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
格實授薦任第七職等職務人員，擔任該職等職務全年辦理之年終考績。 

A 君如依薦任升官訓練合格，取得薦任第六職等任用資格，未來升遷時
其學歷及考績將有重要影響，因升任薦任第八職等時須具備下列重要條件 

學歷上須具有碩士以上學位。 
考績方面，須最近五年擔任薦任七職等職務且年終考績四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者
。 

A 君如無上述學歷及考績資格，則未能擔任薦任八職等職務及取得八職等任用資格
。 


